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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
校发〔2021〕21 号 

  

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

关于印发《舆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的通知 
 

各院部、校直各部门： 

现将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《舆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1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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舆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

 
为做好新闻舆论与舆情应对工作，按照《安徽文达信息工

程学院网络舆情管理与实施暂行办法》（校党字〔2019〕19

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健全学校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制度，

进一步明确舆情突发事件的处置原则和方法，提升应对能力，

增强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的及时性、主动性、有效性，维

护学校声誉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

1.依法合规。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依法依规开展舆情

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。 

2.明确职责。各单位应在学校相关制度和规定的基础上，

明确本单位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的相关职责以及人员分

工。  

3.及时主动。舆情发生后，应对工作应做到早发现、早研

判、早处置。适时发布权威信息，引导公共舆论。 

4.加强引导。着力提高正确引导舆论的能力和水平，使舆

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始终做到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，有利

于学校发展稳定。 

5.上下联动。坚持常规与应急相结合，加强上下之间、单

位之间的业务联系和交流，完善学校舆论工作网络，提升应对

和引导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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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使用范围 

此预案使用范围包括以下情况：利用互联网传播有害信

息，进行反动、色情、蛊惑、迷信、暴力等宣传活动；因在校

师生言行、校园内发生的各类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关注或媒体炒

作等可能对学校的形象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重大舆情事件。 

三、分级分类 

根据国家相关机构管理规定及网络舆情发展趋势，安徽文

达信息工程学院舆情突发事件划分为四级：特别重大舆情（I

级）、重大舆情（Ⅱ级）、较大舆情（Ⅲ级）、一般舆情（Ⅳ

级）。  

特别重大舆情(Ⅰ级)：境内外公众和媒体强烈关注,舆情

已经或即将转化为行为舆论，对学校社会声誉和教学科研秩序

造成严重负面影响。  

重大舆情(Ⅱ级)：境内外公众和媒体高度关注,舆情有转

化为行为舆论的可能，对学校社会声誉和教学科研秩序造成重

大负面影响。 

较大舆情(Ⅲ级)：境内公众和媒体较为关注,舆情影响扩

散至校外但局限在一定范围内,对学校社会声誉和教学科研秩

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，没有转化为行为舆论的可能。  

一般舆情(Ⅳ级)：境内公众和媒体关注度低,舆情影响局

限在校内或较小范围内,没有转化为行为舆论的可能。 

四、舆情处置工作领导组及职责  

为顺利处置各项舆情事件工作，学校成立舆情处置工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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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组。 

（一）舆情处置工作领导组 

组  长：凌有江、周元  

副组长：张东旭、张穗萌、袁文龙、唐立军、谢宝陵、 

张家玺 

成  员：张孟资、张晓东、左承基、孙强、陈应侠、张治理、

高旗、王小玲、唐莉、王静波、张同乐、胡正、汪元榜、董树军、

杨红兰、李毅、汤奇学、郭大泉、范文岩、刘宏、王学平、周文、

戴结林、朱学永、赵玉芳、盖筱岚、赵翠荣、沈宗平、赵冉 

舆情处置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，日常工作由党委

宣传部承担。  

（二）舆情处置工作组主要职责 

舆情处置工作组须结合有关文件精神和实际情况，制定舆

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完善应对处置长效机制。在遇舆情突发

事件时，在学校舆情处置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，具体负责指挥

突发舆情的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。其中舆情处置工作组办公室

及舆情涉及单位职责如下：  

舆情涉及单位主要职责： 

1.调查舆情事件真实情况，及时向舆情处置工作组报告舆

情事件具体情况； 

2.根据舆情发展及社会关注点，对事件发展趋势做出初步

估计和分析； 

3.根据需要提供新闻通稿所需素材，会同党委宣传部初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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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对外公布有关信息的口径，报舆情处置工作组审议； 

4.根据需要出席新闻发布会发布情况或接受媒体采访； 

5.处置结束后，形成舆情处置情况报告，反馈至舆情处置

工作组办公室。 

舆情处置工作组办公室主要职责： 

1.安排专人搜集和分析舆情发展趋势，必要时编写舆情专

报，报送学校党委分管宣传舆论工作的校领导和舆情涉及单位

的分管或联系校领导； 

2.做好与上级主管单位、各级党委新闻宣传部门的沟通工

作以及媒体的协调工作； 

3.会同舆情涉及单位初步形成对外公布有关信息的口径，

报学校舆情处置工作领导组审定； 

4.根据需要制定对外公布、公开有关信息的方式、时间、

范围等，如有需要组织新闻发布活动；  

5.做好后续舆情研判及总结评估工作，并报学校舆情处置

工作领导组。  

五、舆情监测  

党委宣传部是学校舆情监测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，在日常

工作中对涉及学校的各类舆情进行全面监测。  

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学校各单位要安排人员关注日常舆

情，重点对新浪微博、百度贴吧、知乎网、微信订阅号、即时

通讯群等涉及本单位的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。事件涉及学校

或其他单位的，第一时间上报党委宣传部；事件涉及本单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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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上报单位负责人、党委宣传部。  

六、舆情研判与信息报送  

党委宣传部在监测或收到涉及学校的网络舆情后，进行分

析研判，初步确定舆情等级。舆情应对过程中，如舆情发生升

级，则根据发展趋势重新确定舆情级别。初步定为一般舆情(Ⅳ

级)的，党委宣传部视具体情况形成舆情专报或以其他形式分

发至舆情事件涉及单位； 

初步定为一般舆情（Ⅳ级）以上的，党委宣传部负责以舆

情专报的形式上报至舆情处置工作组。其中较大舆情(Ⅲ级)

由舆情处置工作组确定，以舆情专报形式报送舆情事件涉及单

位、分管或联系校领导；重大舆情(Ⅱ级)、特别重大舆情(Ⅰ

级)由学校舆情处置工作领导组确定，以舆情专报形式报送舆

情事件涉及单位、分管与联系校领导，并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，

视具体情况报送至上级主管部门。  

七、舆情处置 

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和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做好舆情应

对和舆论引导工作。舆情事件涉及单位要积极应对舆情，坚决

杜绝消极应对或不作为的情况发生。  

1.一般舆情(Ⅳ级)的处置： 

一般舆情的处置工作由舆情涉及单位负责，同时报党委宣

传部，汇报进展情况。 

在接党委宣传部舆情通报或本单位监测到舆情后，涉事单

位要第一时间调查事件真相，以务实、诚恳的态度，快报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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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主动回应关切，积极妥善处置，避免产生不良影响。

根据舆情发展，酌情进行公开回应，可采取线上线下方式，在

一个工作日内做出回应。对于舆情涉及问题能够及时解决的，

应立即解决；对于存在客观困难无法解决的，应上报分管或联

系校领导，形成问题解决方案，说明后续拟采取的措施。在处

置过程中，党委宣传部持续关注舆情发展。  

2.较大舆情(Ⅲ级)的处置： 

较大舆情的处置工作由舆情突发事件舆情处置工作组牵

头，党委宣传部统筹协调，舆情涉及单位主要负责，其他单位

协同负责进行处置。  

在接舆情通报或本单位监测到舆情后，涉事单位要第一时

间调查事件真相并向舆情处置工作组及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汇

报，做到 20 分钟内口头汇报，40 分钟内书面汇报； 

党委宣传部负责提出舆情处置方案，涉事单位安排熟悉情

况人员与党委宣传部共同做好发布口径的拟定工作； 

舆情处置工作组了解情况，分析研判，审定处置方案和发

布口径，布置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，并报学校舆情处置工

作领导组备案。  

舆情处置工作组按照工作方案指挥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

工作，涉事单位和相关单位积极配合，力争尽快妥善处置完成，

将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在较小范围内。在处置过程中，党

委宣传部持续关注舆情发展。  

3.重大舆情(Ⅱ级)、特别重大舆情(Ⅰ级)的处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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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舆情、特别重大舆情的处置工作由学校舆情处置工作

领导组全面指导下，开展处置工作。 

在重大舆情、特别重大舆情发生后，舆情涉及单位要会同

舆情处置工作组第一时间调查事件真相并向学校舆情处置工

作领导组汇报，做到 20 分钟内口头汇报，40 分钟内书面汇报，

且以报告事件发生为目的，报告内容应包括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

事件、原因、现场处置情况、相关政策背景、过往关联人物事

件等； 

党委宣传部负责提出舆情处置方案，涉事单位安排熟悉情

况人员与党委宣传部共同拟定发布口径，舆情处置工作组审定

处置方案及拟定发布口径后报学校舆情处置工作领导组讨论； 

舆情处置工作组按照工作方案统筹安排舆情涉及单位和

各有关单位开展工作，及时应对，妥善处置，控制影响；根据

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需要，党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发布会，

学校新闻发言人及舆情涉及单位负责人依据学校舆情处置工

作领导组确定的对外宣传口径，快速、准确、权威对外发布信

息，同时利用学校官方媒体平台同步发布相关内容； 

党委宣传部充分利用舆情工作队伍开展网络舆情引导工

作，传递学校权威信息，消除负面影响，并持续监测舆情发展，

分析研判，适时调整确定引导应对措施，回应外界关切；  

学校舆情处置工作领导组根据需要，酌情向上级主管部门

汇报情况，寻求指导和帮助； 

学校各职能部门、相关单位按照学校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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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要求及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范，根据主要职责，做好

引导与应对处置工作；  

在处置过程中，党委宣传部持续关注舆情发展。严防舆情

二次发酵和次生事件发生。 

八、善后处置与总结评估 

舆情处置结束后，舆情事件涉及单位要上报舆情处理情况

反馈报告，将舆情事件及舆情处置工作情况进行梳理、总结、

反思，报党委宣传部。 

党委宣传部要认真评估应对情况，查找应对过程中存在的

不足，不断完善各类舆情事件处置案例库和口径库，健全工作

机制，提高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。 

九、附则 

   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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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年 4 月 1 日印发 


